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通讯员管佳报道：
2023 年 1 月 5 日—6 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刘耿辉率省专家检查组到东莞检查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创建工作。 东莞市政府副市长刘旺先、 市府办
二级调研员黄福泉、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
长刘永定参加检查。

初审通过 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在检查中， 检查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东莞市石鼓
公园、香遇走廊、东莞植物园等地，重点了解了口袋
公园、立体绿化、生物多样性、生态廊道、古树名木保
护等情况，观看了东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成
果汇报片，听取了相关汇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考
评反馈。

检查组对东莞生态园林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 一致通过东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初审现
场考评， 并就有关工作提出具体指导和建议。 检查
组表示，希望东莞对照有关标准、结合实际查漏补
缺，进一步把工作做细做实，并持续保持较好的工
作水平，争取创建成功。

刘旺先对省检查组表示感谢，他说：“该项工作是
我市重要民生工程，我们将结合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规划布局、部门协同、材料
完善、氛围营造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全力以赴争创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广东省赢得国家级园林绿化荣
誉，为东莞市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绿色答卷。 ”

多方发力 创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东莞是 2022 年广东省唯一一个申报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的城市。自 2019 年以来，东莞紧紧围绕《东
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扎实推进各
项生态园林建设工作，在建管完善、生态宜居、健康
舒适、安全韧性、风貌特色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也获得了现场考评专家的一致肯定。

在政策法规指引方面， 东莞严格依法依规进行
城市绿化活动，依据城市发展趋势和国家 、省的相
关要求，补充、更新了《东莞市公园管理办法》《东莞
市 城 市 绿 化 管 理 办 法 》 《东 莞 市 公 园 体 系 规 划
（2020-2035 年）》《东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文件，强化政策支撑。

为了改变“有山无林，有林无景”的旧貌，东莞近
年来持续优化城市绿地、公园品质，对综合公园、专
类公园等进行系统性改造提升，融合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水绿城。 同时，
充分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设街头小景和口袋公园，
为市民打造了一批“家门口”的公园，满足休闲生活
需求。

目前，东莞已建成东莞大道、松山湖大道等一批
绿化环境舒适的城市道路，通过“道路添绿，廊道建
景”，积极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研究，以东莞大道绿脉
提升为试点，积极探索生态廊道与城市道路的新融
合，打造一批“四时之景各不同的绿色大道”。 截至
目前， 东莞市累计建成绿道约 1346 公里、 碧道约
300 公里、驿站 76 座，已形成结构合理、连通便捷、
惠及民生的区域－城市－社区三级绿道网体系。

在城市风貌特色带打造方面， 东莞通过 “建名
录、提要求、抓落实”的方式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公
园，留存城市记忆，建立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
护名录并实施保护。 其中， 对于古树名木及其后备
资源，出台了《东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并以
“林长制”为抓手，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有效保护
了古树名木，守护绿色乡愁。

东莞始终重视园林绿化科研建设， 近三年共开
展科研项目 20 项，建成东莞植物园科普教育基地和
荔枝基地等。 与此同时， 东莞市近年来积极组织开
展东莞“绣匠杯”职业技能竞赛等，开创了广东省内
举办城管领域园林绿化综合性职业技能比赛的先
例，进一步提升了园林绿化行业职业技能水平。

此外，基于“市—镇”两级的特殊行政架构，东莞
在市级层面还在统筹园林绿化建设工作中积极指导
基层绿化提升。 截至目前， 全省 4 个国家园林城镇
中，3 个位于东莞，全省 12 个省园林城镇全部位于东
莞，为东莞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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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国家园林城镇，12个省园林城镇

东莞通过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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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员罗杰报道：为进一
步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1 月 5 日，惠州市住建局发布《惠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
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明确和优化装配式
建筑实施范围。 同日，惠州市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实施绿
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项目商品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优惠政策的通知》， 明确在惠州市购买绿色建筑及装配式
建筑商品房可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

早在 2019 年，惠州市便印发实施了《惠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惠府办
〔2019〕10 号）。 根据《通知》，从今年 1 月 5 日起，惠州市政
府投资新建项目， 单体地上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 （含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及保障性住房，社会投资新
建项目单体地上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
大型公共建筑、厂房（含仓储用房）、研发用房，均要求采用
装配式建筑，且实施比例达 100%。

对于地上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及以上居住建
筑项目（含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比例不低于 35%。

据惠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消息， 自 2023 年 1 月 5 日
起，惠州市职工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惠州市达到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的商品住房或已认定为装配式
建筑项目的商品住房， 贷款额度在可贷额度基础上上浮
20%，但不超过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限额。 如绿色建筑
或装配式建筑商品住房转为二手房交易时， 仍按普通商品
住房受理，贷款额度不再上浮，有效期 5 年。

据了解， 2018 年 《广东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
方案》 就曾对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的行为提出激励政策， 公积金贷款额度可根据各地的实
际给予购房人以适当 10%左右的上浮 。 目前 ， 韶关市已
于 2022 年 10 月推出相同政策 ， 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全面动工

15个安置区满足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通讯员穗建报道： 近日，

随着最后一批主体工程安置区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白
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全部 15 个安置区实现全面动工，
机场三期征拆安置项目总体完成了从前期起步到全面实
施的战略转换， 将为广州市加强扩大有效投资注入 “强
心剂”。

报批融资全面彰显 “机场速度”

机场三期安置区用地横跨白云、 花都两区， 范围覆盖
9 个镇 （街）、 62 条村， 所有权人众多 、 使用权人多元 ，
涉及多个不同层级、 不同业务的行政审批事项。 安置区
自 2019 年启动选址以来， 共历经了 6 次选址调整， 3 次
国家级专业评估论证。 在合并报批与并联审批的创新机
制下， 项目创造了 6 个月内完成 12 个安置区可研立项、 4
个月内完成全部 21 平方公里用地报批组卷的前期工作纪
录。

2022 年， 总投资超千亿的机场三期征拆安置项目得
到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大力支持 ， 成功获批 56.4
亿元专项资金， 是广州市本批次金融工具支持额度最大
的项目之一。 为促进有效投资及时落地， 广州机场建投
集团采取协同会审、 并联审批等方式， 在选址时同步开
展技术审查工作、 拟定可研立项报告， 以最快时间取得
安置区组卷材料批复， 圆满保障了金融工具对项目开工
时限的要求。

打造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围绕 “智慧建造、 绿色建造、 精益建造” 的目标， 机
场三期安置区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 。
住宅全部采用装配式结构， 装配率超 50%， 内部配有整体
精装修； 住宅小区、 社区中心、 学校、 养老院， 均按不低
于绿色建筑二星的要求实施， 从绿色低碳设计、 绿色建
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打造节能减排示范城区， 并全
面满足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 打造
智慧社区试点 ， 以高标准新型宜居社区回馈安置村民 ，
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活化保护传统
民居、 祠堂等历史文化建筑， 为城市发展留住一抹故土
乡愁。

随着用地、 融资等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相继打通， 机场
三期征拆安置项目成功完成了从前期起步阶段到全面实施阶
段的战略转换， 2023 年， 机场三期全部 15 个安置区同步进
入全面动工、 全线提速的工作局面， 机场三期征拆安置项目
将加速形成大规模实物工作量， 有力带动有效投资。

在全力推进安置区民生工程建设的同时， 广州机场建
投集团作为机场三期临空产业园片区 （约 67 平方公里） 综
合开发主体， 正同步推进噪音区和留用地开发， 力图有机
整合智慧社区、 城市更新、 临空产业园区资源， 打造产城
融合的临空 “枢纽之城”， 为促进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惠州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及贷款优惠

公积金购房可贷额度上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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